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瑞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張嘉麟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選偵字第216、2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瑞珠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投票交付賄賂

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緩刑肆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

於本判決確定後肆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及於緩刑期間

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陸小時。禠奪公權

肆年。

扣案用以交付之賄賂新臺幣參仟元沒收。

    犯罪事實

一、李瑞珠因認其欠民國111年嘉義縣議員第二選區候選人陳文

忠人情，為其所支持之陳文忠順利當選，基於對於有投票權

之人行求或交付賄賂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1月18日後某日

上午8、9時許，前往賴炎彬位於嘉義縣○○鄉○○村○○○

0號之60住處，以1票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代價，對有

投票權之人賴炎彬行賄，並委託賴炎彬向其戶內其他有投票

權人張麗華、賴泊錞行賄，要求其等於同年月26日嘉義縣議

員第二選區選舉時，投票圈選候選人陳文忠，而向賴炎彬交

付其戶內有投票權人3人合計3,000元之賄賂，賴炎彬知悉李

瑞珠交付上開金錢之目的係在行賄，亦予以收受（賴炎彬所

涉收受賄賂，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選偵

字第284號等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賴炎彬未轉告其戶內其餘

有投票權人關於李瑞珠交付賄賂一事，亦未轉交賄賂與該等

有投票權之人，李瑞珠對該其餘有投票權人僅止於預備行求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賄賂階段）。

二、案經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被告李瑞珠及其辯護人對於下列所引用證據之證據能力均表

示沒有意見，而得作為判斷之依據（見本院卷第51至52

頁），且查被告對其於本案所為自白，並未主張係遭受不正

方法而得，倘經與本案其他事證互佐而得認與事實相符，即

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雖均屬傳聞證

據，惟經當事人及辯護人表示對於證據能力沒有意見，經本

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

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亦有證據能力；另非供述

證據部分，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甚高關聯性，又查無事證足

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之證

據，且無依法應予排除之情事，是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認定：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與準備程序、審理中皆自白

不諱（見選偵216號卷第31至33頁；本院卷第50至51、78、8

2頁），並有證人賴炎彬之證述可佐（見警卷第5頁反面至第

7頁；選偵284號卷第31至32、39至43頁），且有嘉義縣選舉

委員會112年1月6日嘉縣選一字第1120000036號函檢附第20

屆縣議員選舉臺灣省嘉義縣第143投票所選舉人名冊影本、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選偵字第284號等緩起訴

處分書、臺灣省嘉義縣議會第20屆議員選舉選舉公報、本院

公務電話紀錄可稽（見選偵284號卷第49至53頁；本院卷第2

5至29、71至73頁），復有證人賴炎彬提出供扣案之賄賂款

項3,000元可憑，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

可採信。

二、按選罷法之賄選罪，以行為人主觀上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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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行為人客觀上所

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

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為要件。是否具有對價

關係，除審酌行為人之主觀意思、行為時之客觀情狀，本於

推理作用加以綜合判斷外，並應衡量給付之對象、時間、方

法、價額、數量及其他客觀情狀，依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

經驗，評價有無逾越社會相當性，兼及是否足以影響或動搖

投票意向等項，審慎認定之。如具有相當對價關係，縱假借

餽贈、走路工、到場造勢之報酬等各種名義之變相給付，仍

非所問，有最高法院著有109年度台上字第5049號判決可

參。查被告交付如前所述之款項，是以每位有投票權人1,00

0元為計以現金形式發放，與一般選舉活動中，單純發放供

選民對於各候選人加深印象之贈品，諸如原子筆、涼扇、面

紙、帽子等物客觀價值相較並非相當，且發放、收受上開現

金是透過被告私下與投票權人即證人賴炎彬見面交付及委託

交付予其他有投票權人，依目前社會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

等情狀以觀，足認該現金之交付、收受與投票權為一定行使

間，具有對價關係。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

予認定，應予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144條及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而本案嘉義縣第二選區第20屆縣議

員選舉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條所規定之地方公職人員

選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自屬刑法第144條之

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規定，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之規定。又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

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

票權之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

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

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

賄者一方之意思為已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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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受賄者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

益，乃雙方意思表示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

所稱「交付」，指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

者取得賄賂而加以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

絕收受，顯無收受之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

正利益罪。至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

相對人時，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是行

賄者若未會晤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

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

人，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

三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

賂或不正利益時，行賄者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

罪，否則，有投票權人如拒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

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該第三人並未轉達行賄者行求或交付

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行賄者之意思表示既尚未到達有投

票權之相對人，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核被

告就其交付賄賂與投票權人賴炎彬之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交付賄賂罪，至於被告對投票

權人賴炎彬行求、期約為一定之投票權行使之前階段行為，

均應為交付賄賂之後階段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另被告就

其委由賴炎彬轉知、轉交其餘投票權人，因賴炎彬未轉知、

轉交與其餘投票權人，即被告行賄意思均未傳達予其餘有投

票權之人，且欲向該等其餘投票權人行賄之賄賂款項也未由

該等人收受，故被告就此部分，係犯同法第99條第2項之預

備投票行求賄賂罪。

二、再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

罪，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

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立

一投票行賄罪。而該罪之預備犯，僅止於該罪著手實行前之

準備階段，若進而實行行賄之行為，即為行賄所吸收，不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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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罪。則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人行賄，尚且論以一

罪，其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部分賄選，部分尚

在預備賄選階段，尤僅能論以一罪，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

字第928、1951、5887號判決意旨可參。被告雖是以1交付賄

賂與賴炎彬之行為，而同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

1項之投票交付賄賂罪、同條第2項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罪，

然其所為是就同種選舉，同時對於多數有投票權之人行賄，

而部分已達於交付階段，部分仍在預備行求階段，揆諸前揭

意旨，自應僅論以1個投票交付賄賂罪。

三、按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就其所犯

之罪，於偵查中已有自白犯罪，故應有前述規定之適用，應

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選舉制度係民主根源，應

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品行、學識、才能等條件後才得選賢與

能，攸關國家政治及人民福祉甚鉅，如以金錢賄賂選民，將

嚴重破壞候選人間之公平競爭，更敗壞選舉風氣，影響民主

政治之運作，且政府在選舉期間均一再宣導不得從事賄選行

為，被告當知公職人員選舉禁止行賄、收賄，卻僅因慮及候

選人陳文忠對其有人情，即思以現金直接向選民買票方式，

圖令候選人陳文忠當選，已危害應有之正當優質選舉風氣，

所為顯不足取。兼衡以被告犯後雖於警詢時否認犯行，但經

警移送由檢察官偵查時即知坦承犯行，而本案行賄之選舉為

縣議員選舉，選舉之層級、規模非小，但依卷存事證，僅足

認被告有如前述行賄行為，其於本案交付3,000元賄賂，其

行賄意思與賄賂僅其中投票權人賴炎彬所獲知，至於其餘投

票權人尚未經賴炎彬轉交或轉知，受賄之人數尚非甚眾，相

對於縣議員選舉規模而言，影響尚難認嚴重。而被告前未曾

因刑事案件遭判處罪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

卷可查，素行尚稱良好。暨被告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

況、工作（見本院卷第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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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刑。

肆、被告未曾有刑案科刑、執行紀錄，已如前述，其所犯本案，

固應予相當非難，然被告前未有其他刑事案件遭判處罪刑確

定，其本案犯行是初犯，且核其犯罪動機、目的，堪信應係

一時失慮、衝動而為上開犯行。故本院綜核前揭諸端事由與

本案情節，認被告經此刑事追訴程序教訓及刑之宣告，應能

知所警惕，諒無再犯之虞，是認為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

執行為適當，對被告予以宣告緩刑4年。惟審酌被告所犯本

案，仍見欠缺守法信念，為重建其正確法治觀念，並牢記本

案教訓，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

本判決確定後4個月內向國庫支付2萬元，且於緩刑期間接受

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6小時，並依刑法

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

束，以啟自新並觀後效。

伍、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6章之妨害

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此項褫奪公權之

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不受

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然因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之規定並未針對褫奪公權之期間

即從刑之刑度為何有所規範。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

3條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1項或第2

項之規定，使其褫奪公權之期間有所依憑。查被告既因犯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經本院判處如主文所示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

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褫奪公權。再審酌被告本案一

切主、客觀情狀，併予諭知如主文所示之褫奪公權期間。

陸、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

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

之。此項沒收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祇要係預備或用以行求

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或已否扣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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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均應宣告沒收，並無自由裁量之餘地。但如其賄賂已交付

有投票權之人收受，因收受者係犯刑法第143條第1項之投票

受賄罪，其所收受之賄賂應依相關沒收之規定（刑法第143

條第2項沒收之規定已經刪除）沒收。但倘其對向共犯（即

收受賄賂者）所犯投票受賄罪業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5

3條規定為不起訴處分，或依同法第253條之1為緩起訴處分

確定者，則收受賄賂之對向共犯既毋庸經法院審判，其所收

受之賄賂即無從由法院依相關規定宣告沒收。至刑事訴訟法

第259條之1雖規定：檢察官依同法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

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

及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得單獨聲請法院宣

告沒收。此其特別限制係供犯罪所用、供犯罪預備或因犯罪

所生之物，且必須屬於犯罪行為人，始「得」由檢察官聲請

法院宣告沒收，係採相對義務沒收主義，與前揭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

沒收之，其範圍並不相同。而該法條用語既曰「得」，而非

曰「應」，則檢察官是否依該條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

收，仍有裁量權，若檢察官未依上述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宣告

沒收，則法院自仍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

規定，將犯投票行賄罪者所交付之賄賂，於投票行賄罪之本

案予以宣告沒收，始符立法本旨。賴炎彬於偵查中將其所收

受之賄賂3,000元繳回而扣案，而其受賄部分，是經臺灣嘉

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其繳回之賄賂亦未經檢

察官單獨聲請宣告沒收，仍由本院於本案宣告沒收，故上開

款項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對被告宣告

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99條第1項、第3項、第5項、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11

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

款、第37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韻羽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廖俊豪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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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品惠

                                    法  官  黃美綾

                                    法  官　郭振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王翰揚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

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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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瑞珠




指定辯護人  張嘉麟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216、2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瑞珠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投票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緩刑肆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於本判決確定後肆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及於緩刑期間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陸小時。禠奪公權肆年。
扣案用以交付之賄賂新臺幣參仟元沒收。
    犯罪事實
一、李瑞珠因認其欠民國111年嘉義縣議員第二選區候選人陳文忠人情，為其所支持之陳文忠順利當選，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或交付賄賂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1月18日後某日上午8、9時許，前往賴炎彬位於嘉義縣○○鄉○○村○○○0號之60住處，以1票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代價，對有投票權之人賴炎彬行賄，並委託賴炎彬向其戶內其他有投票權人張麗華、賴泊錞行賄，要求其等於同年月26日嘉義縣議員第二選區選舉時，投票圈選候選人陳文忠，而向賴炎彬交付其戶內有投票權人3人合計3,000元之賄賂，賴炎彬知悉李瑞珠交付上開金錢之目的係在行賄，亦予以收受（賴炎彬所涉收受賄賂，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選偵字第284號等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賴炎彬未轉告其戶內其餘有投票權人關於李瑞珠交付賄賂一事，亦未轉交賄賂與該等有投票權之人，李瑞珠對該其餘有投票權人僅止於預備行求賄賂階段）。
二、案經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被告李瑞珠及其辯護人對於下列所引用證據之證據能力均表示沒有意見，而得作為判斷之依據（見本院卷第51至52頁），且查被告對其於本案所為自白，並未主張係遭受不正方法而得，倘經與本案其他事證互佐而得認與事實相符，即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雖均屬傳聞證據，惟經當事人及辯護人表示對於證據能力沒有意見，經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亦有證據能力；另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甚高關聯性，又查無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之證據，且無依法應予排除之情事，是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認定：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與準備程序、審理中皆自白不諱（見選偵216號卷第31至33頁；本院卷第50至51、78、82頁），並有證人賴炎彬之證述可佐（見警卷第5頁反面至第7頁；選偵284號卷第31至32、39至43頁），且有嘉義縣選舉委員會112年1月6日嘉縣選一字第1120000036號函檢附第20屆縣議員選舉臺灣省嘉義縣第143投票所選舉人名冊影本、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選偵字第284號等緩起訴處分書、臺灣省嘉義縣議會第20屆議員選舉選舉公報、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稽（見選偵284號卷第49至53頁；本院卷第25至29、71至73頁），復有證人賴炎彬提出供扣案之賄賂款項3,000元可憑，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
二、按選罷法之賄選罪，以行為人主觀上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行為人客觀上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為要件。是否具有對價關係，除審酌行為人之主觀意思、行為時之客觀情狀，本於推理作用加以綜合判斷外，並應衡量給付之對象、時間、方法、價額、數量及其他客觀情狀，依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評價有無逾越社會相當性，兼及是否足以影響或動搖投票意向等項，審慎認定之。如具有相當對價關係，縱假借餽贈、走路工、到場造勢之報酬等各種名義之變相給付，仍非所問，有最高法院著有109年度台上字第5049號判決可參。查被告交付如前所述之款項，是以每位有投票權人1,000元為計以現金形式發放，與一般選舉活動中，單純發放供選民對於各候選人加深印象之贈品，諸如原子筆、涼扇、面紙、帽子等物客觀價值相較並非相當，且發放、收受上開現金是透過被告私下與投票權人即證人賴炎彬見面交付及委託交付予其他有投票權人，依目前社會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等情狀以觀，足認該現金之交付、收受與投票權為一定行使間，具有對價關係。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予認定，應予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144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而本案嘉義縣第二選區第20屆縣議員選舉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條所規定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自屬刑法第144條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規定，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又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方之意思為已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受賄者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乃雙方意思表示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交付」，指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得賄賂而加以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絕收受，顯無收受之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至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時，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是行賄者若未會晤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人，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三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時，行賄者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否則，有投票權人如拒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該第三人並未轉達行賄者行求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行賄者之意思表示既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核被告就其交付賄賂與投票權人賴炎彬之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交付賄賂罪，至於被告對投票權人賴炎彬行求、期約為一定之投票權行使之前階段行為，均應為交付賄賂之後階段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另被告就其委由賴炎彬轉知、轉交其餘投票權人，因賴炎彬未轉知、轉交與其餘投票權人，即被告行賄意思均未傳達予其餘有投票權之人，且欲向該等其餘投票權人行賄之賄賂款項也未由該等人收受，故被告就此部分，係犯同法第99條第2項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罪。
二、再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立一投票行賄罪。而該罪之預備犯，僅止於該罪著手實行前之準備階段，若進而實行行賄之行為，即為行賄所吸收，不另論罪。則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人行賄，尚且論以一罪，其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部分賄選，部分尚在預備賄選階段，尤僅能論以一罪，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28、1951、5887號判決意旨可參。被告雖是以1交付賄賂與賴炎彬之行為，而同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交付賄賂罪、同條第2項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罪，然其所為是就同種選舉，同時對於多數有投票權之人行賄，而部分已達於交付階段，部分仍在預備行求階段，揆諸前揭意旨，自應僅論以1個投票交付賄賂罪。
三、按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就其所犯之罪，於偵查中已有自白犯罪，故應有前述規定之適用，應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選舉制度係民主根源，應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品行、學識、才能等條件後才得選賢與能，攸關國家政治及人民福祉甚鉅，如以金錢賄賂選民，將嚴重破壞候選人間之公平競爭，更敗壞選舉風氣，影響民主政治之運作，且政府在選舉期間均一再宣導不得從事賄選行為，被告當知公職人員選舉禁止行賄、收賄，卻僅因慮及候選人陳文忠對其有人情，即思以現金直接向選民買票方式，圖令候選人陳文忠當選，已危害應有之正當優質選舉風氣，所為顯不足取。兼衡以被告犯後雖於警詢時否認犯行，但經警移送由檢察官偵查時即知坦承犯行，而本案行賄之選舉為縣議員選舉，選舉之層級、規模非小，但依卷存事證，僅足認被告有如前述行賄行為，其於本案交付3,000元賄賂，其行賄意思與賄賂僅其中投票權人賴炎彬所獲知，至於其餘投票權人尚未經賴炎彬轉交或轉知，受賄之人數尚非甚眾，相對於縣議員選舉規模而言，影響尚難認嚴重。而被告前未曾因刑事案件遭判處罪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尚稱良好。暨被告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工作（見本院卷第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肆、被告未曾有刑案科刑、執行紀錄，已如前述，其所犯本案，固應予相當非難，然被告前未有其他刑事案件遭判處罪刑確定，其本案犯行是初犯，且核其犯罪動機、目的，堪信應係一時失慮、衝動而為上開犯行。故本院綜核前揭諸端事由與本案情節，認被告經此刑事追訴程序教訓及刑之宣告，應能知所警惕，諒無再犯之虞，是認為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對被告予以宣告緩刑4年。惟審酌被告所犯本案，仍見欠缺守法信念，為重建其正確法治觀念，並牢記本案教訓，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後4個月內向國庫支付2萬元，且於緩刑期間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6小時，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以啟自新並觀後效。
伍、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6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然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之規定並未針對褫奪公權之期間即從刑之刑度為何有所規範。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使其褫奪公權之期間有所依憑。查被告既因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經本院判處如主文所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褫奪公權。再審酌被告本案一切主、客觀情狀，併予諭知如主文所示之褫奪公權期間。
陸、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此項沒收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祇要係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或已否扣案，法院均應宣告沒收，並無自由裁量之餘地。但如其賄賂已交付有投票權之人收受，因收受者係犯刑法第143條第1項之投票受賄罪，其所收受之賄賂應依相關沒收之規定（刑法第143條第2項沒收之規定已經刪除）沒收。但倘其對向共犯（即收受賄賂者）所犯投票受賄罪業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規定為不起訴處分，或依同法第253條之1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者，則收受賄賂之對向共犯既毋庸經法院審判，其所收受之賄賂即無從由法院依相關規定宣告沒收。至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雖規定：檢察官依同法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及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此其特別限制係供犯罪所用、供犯罪預備或因犯罪所生之物，且必須屬於犯罪行為人，始「得」由檢察官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係採相對義務沒收主義，與前揭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其範圍並不相同。而該法條用語既曰「得」，而非曰「應」，則檢察官是否依該條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仍有裁量權，若檢察官未依上述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則法院自仍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規定，將犯投票行賄罪者所交付之賄賂，於投票行賄罪之本案予以宣告沒收，始符立法本旨。賴炎彬於偵查中將其所收受之賄賂3,000元繳回而扣案，而其受賄部分，是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其繳回之賄賂亦未經檢察官單獨聲請宣告沒收，仍由本院於本案宣告沒收，故上開款項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第3項、第5項、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11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37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韻羽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廖俊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品惠
                                    法  官  黃美綾
                                    法  官　郭振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王翰揚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瑞珠


指定辯護人  張嘉麟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選偵字第216、2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瑞珠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投票交付賄賂
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緩刑肆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
於本判決確定後肆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及於緩刑期間
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陸小時。禠奪公權
肆年。
扣案用以交付之賄賂新臺幣參仟元沒收。
    犯罪事實
一、李瑞珠因認其欠民國111年嘉義縣議員第二選區候選人陳文
    忠人情，為其所支持之陳文忠順利當選，基於對於有投票權
    之人行求或交付賄賂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1月18日後某日
    上午8、9時許，前往賴炎彬位於嘉義縣○○鄉○○村○○○0號之60
    住處，以1票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代價，對有投票權之
    人賴炎彬行賄，並委託賴炎彬向其戶內其他有投票權人張麗
    華、賴泊錞行賄，要求其等於同年月26日嘉義縣議員第二選
    區選舉時，投票圈選候選人陳文忠，而向賴炎彬交付其戶內
    有投票權人3人合計3,000元之賄賂，賴炎彬知悉李瑞珠交付
    上開金錢之目的係在行賄，亦予以收受（賴炎彬所涉收受賄
    賂，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選偵字第284號
    等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賴炎彬未轉告其戶內其餘有投票權人
    關於李瑞珠交付賄賂一事，亦未轉交賄賂與該等有投票權之
    人，李瑞珠對該其餘有投票權人僅止於預備行求賄賂階段）
    。
二、案經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被告李瑞珠及其辯護人對於下列所引用證據之證據能力均表
    示沒有意見，而得作為判斷之依據（見本院卷第51至52頁）
    ，且查被告對其於本案所為自白，並未主張係遭受不正方法
    而得，倘經與本案其他事證互佐而得認與事實相符，即得為
    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雖均屬傳聞證據，惟
    經當事人及辯護人表示對於證據能力沒有意見，經本院審酌
    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
    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亦有證據能力；另非供述證據
    部分，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甚高關聯性，又查無事證足認係
    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之證據，且
    無依法應予排除之情事，是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認定：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與準備程序、審理中皆自白
    不諱（見選偵216號卷第31至33頁；本院卷第50至51、78、8
    2頁），並有證人賴炎彬之證述可佐（見警卷第5頁反面至第
    7頁；選偵284號卷第31至32、39至43頁），且有嘉義縣選舉
    委員會112年1月6日嘉縣選一字第1120000036號函檢附第20
    屆縣議員選舉臺灣省嘉義縣第143投票所選舉人名冊影本、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選偵字第284號等緩起訴
    處分書、臺灣省嘉義縣議會第20屆議員選舉選舉公報、本院
    公務電話紀錄可稽（見選偵284號卷第49至53頁；本院卷第2
    5至29、71至73頁），復有證人賴炎彬提出供扣案之賄賂款
    項3,000元可憑，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
    可採信。
二、按選罷法之賄選罪，以行為人主觀上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
    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行為人客觀上所
    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
    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為要件。是否具有對價
    關係，除審酌行為人之主觀意思、行為時之客觀情狀，本於
    推理作用加以綜合判斷外，並應衡量給付之對象、時間、方
    法、價額、數量及其他客觀情狀，依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
    經驗，評價有無逾越社會相當性，兼及是否足以影響或動搖
    投票意向等項，審慎認定之。如具有相當對價關係，縱假借
    餽贈、走路工、到場造勢之報酬等各種名義之變相給付，仍
    非所問，有最高法院著有109年度台上字第5049號判決可參
    。查被告交付如前所述之款項，是以每位有投票權人1,000
    元為計以現金形式發放，與一般選舉活動中，單純發放供選
    民對於各候選人加深印象之贈品，諸如原子筆、涼扇、面紙
    、帽子等物客觀價值相較並非相當，且發放、收受上開現金
    是透過被告私下與投票權人即證人賴炎彬見面交付及委託交
    付予其他有投票權人，依目前社會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等
    情狀以觀，足認該現金之交付、收受與投票權為一定行使間
    ，具有對價關係。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予
    認定，應予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144條及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而本案嘉義縣第二選區第20屆縣議
    員選舉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條所規定之地方公職人員
    選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自屬刑法第144條之
    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規定，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之規定。又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
    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
    票權之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
    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
    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
    賄者一方之意思為已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
    者與受賄者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
    益，乃雙方意思表示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
    所稱「交付」，指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
    者取得賄賂而加以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
    絕收受，顯無收受之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
    正利益罪。至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
    相對人時，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是行
    賄者若未會晤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
    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
    人，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
    三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
    賂或不正利益時，行賄者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
    ，否則，有投票權人如拒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賄
    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該第三人並未轉達行賄者行求或交付賄
    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行賄者之意思表示既尚未到達有投票
    權之相對人，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最
    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核被告就
    其交付賄賂與投票權人賴炎彬之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交付賄賂罪，至於被告對投票權人
    賴炎彬行求、期約為一定之投票權行使之前階段行為，均應
    為交付賄賂之後階段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另被告就其委
    由賴炎彬轉知、轉交其餘投票權人，因賴炎彬未轉知、轉交
    與其餘投票權人，即被告行賄意思均未傳達予其餘有投票權
    之人，且欲向該等其餘投票權人行賄之賄賂款項也未由該等
    人收受，故被告就此部分，係犯同法第99條第2項之預備投
    票行求賄賂罪。
二、再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
    ，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使
    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立一
    投票行賄罪。而該罪之預備犯，僅止於該罪著手實行前之準
    備階段，若進而實行行賄之行為，即為行賄所吸收，不另論
    罪。則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人行賄，尚且論以一罪
    ，其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部分賄選，部分尚在
    預備賄選階段，尤僅能論以一罪，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
    第928、1951、5887號判決意旨可參。被告雖是以1交付賄賂
    與賴炎彬之行為，而同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之投票交付賄賂罪、同條第2項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罪，
    然其所為是就同種選舉，同時對於多數有投票權之人行賄，
    而部分已達於交付階段，部分仍在預備行求階段，揆諸前揭
    意旨，自應僅論以1個投票交付賄賂罪。
三、按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就其所犯
    之罪，於偵查中已有自白犯罪，故應有前述規定之適用，應
    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選舉制度係民主根源，應
    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品行、學識、才能等條件後才得選賢與
    能，攸關國家政治及人民福祉甚鉅，如以金錢賄賂選民，將
    嚴重破壞候選人間之公平競爭，更敗壞選舉風氣，影響民主
    政治之運作，且政府在選舉期間均一再宣導不得從事賄選行
    為，被告當知公職人員選舉禁止行賄、收賄，卻僅因慮及候
    選人陳文忠對其有人情，即思以現金直接向選民買票方式，
    圖令候選人陳文忠當選，已危害應有之正當優質選舉風氣，
    所為顯不足取。兼衡以被告犯後雖於警詢時否認犯行，但經
    警移送由檢察官偵查時即知坦承犯行，而本案行賄之選舉為
    縣議員選舉，選舉之層級、規模非小，但依卷存事證，僅足
    認被告有如前述行賄行為，其於本案交付3,000元賄賂，其
    行賄意思與賄賂僅其中投票權人賴炎彬所獲知，至於其餘投
    票權人尚未經賴炎彬轉交或轉知，受賄之人數尚非甚眾，相
    對於縣議員選舉規模而言，影響尚難認嚴重。而被告前未曾
    因刑事案件遭判處罪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
    卷可查，素行尚稱良好。暨被告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
    況、工作（見本院卷第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
肆、被告未曾有刑案科刑、執行紀錄，已如前述，其所犯本案，
    固應予相當非難，然被告前未有其他刑事案件遭判處罪刑確
    定，其本案犯行是初犯，且核其犯罪動機、目的，堪信應係
    一時失慮、衝動而為上開犯行。故本院綜核前揭諸端事由與
    本案情節，認被告經此刑事追訴程序教訓及刑之宣告，應能
    知所警惕，諒無再犯之虞，是認為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
    執行為適當，對被告予以宣告緩刑4年。惟審酌被告所犯本
    案，仍見欠缺守法信念，為重建其正確法治觀念，並牢記本
    案教訓，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
    本判決確定後4個月內向國庫支付2萬元，且於緩刑期間接受
    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6小時，並依刑法
    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
    ，以啟自新並觀後效。
伍、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6章之妨害
    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此項褫奪公權之
    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不受
    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然因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之規定並未針對褫奪公權之期間
    即從刑之刑度為何有所規範。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
    3條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1項或第2
    項之規定，使其褫奪公權之期間有所依憑。查被告既因犯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經本院判處如主文所示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
    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褫奪公權。再審酌被告本案一
    切主、客觀情狀，併予諭知如主文所示之褫奪公權期間。
陸、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
    、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此項沒收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祇要係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
    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或已否扣案，法院均
    應宣告沒收，並無自由裁量之餘地。但如其賄賂已交付有投
    票權之人收受，因收受者係犯刑法第143條第1項之投票受賄
    罪，其所收受之賄賂應依相關沒收之規定（刑法第143條第2
    項沒收之規定已經刪除）沒收。但倘其對向共犯（即收受賄
    賂者）所犯投票受賄罪業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規
    定為不起訴處分，或依同法第253條之1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者
    ，則收受賄賂之對向共犯既毋庸經法院審判，其所收受之賄
    賂即無從由法院依相關規定宣告沒收。至刑事訴訟法第259
    條之1雖規定：檢察官依同法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
    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及第38
    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
    。此其特別限制係供犯罪所用、供犯罪預備或因犯罪所生之
    物，且必須屬於犯罪行為人，始「得」由檢察官聲請法院宣
    告沒收，係採相對義務沒收主義，與前揭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99條第3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
    ，其範圍並不相同。而該法條用語既曰「得」，而非曰「應
    」，則檢察官是否依該條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仍有
    裁量權，若檢察官未依上述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則
    法院自仍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規定，將
    犯投票行賄罪者所交付之賄賂，於投票行賄罪之本案予以宣
    告沒收，始符立法本旨。賴炎彬於偵查中將其所收受之賄賂
    3,000元繳回而扣案，而其受賄部分，是經臺灣嘉義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其繳回之賄賂亦未經檢察官單獨
    聲請宣告沒收，仍由本院於本案宣告沒收，故上開款項應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99條第1項、第3項、第5項、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11條
、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
、第37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韻羽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廖俊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品惠
                                    法  官  黃美綾
                                    法  官　郭振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王翰揚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
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瑞珠


指定辯護人  張嘉麟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216、2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瑞珠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投票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緩刑肆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於本判決確定後肆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及於緩刑期間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陸小時。禠奪公權肆年。
扣案用以交付之賄賂新臺幣參仟元沒收。
    犯罪事實
一、李瑞珠因認其欠民國111年嘉義縣議員第二選區候選人陳文忠人情，為其所支持之陳文忠順利當選，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或交付賄賂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1月18日後某日上午8、9時許，前往賴炎彬位於嘉義縣○○鄉○○村○○○0號之60住處，以1票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代價，對有投票權之人賴炎彬行賄，並委託賴炎彬向其戶內其他有投票權人張麗華、賴泊錞行賄，要求其等於同年月26日嘉義縣議員第二選區選舉時，投票圈選候選人陳文忠，而向賴炎彬交付其戶內有投票權人3人合計3,000元之賄賂，賴炎彬知悉李瑞珠交付上開金錢之目的係在行賄，亦予以收受（賴炎彬所涉收受賄賂，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選偵字第284號等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賴炎彬未轉告其戶內其餘有投票權人關於李瑞珠交付賄賂一事，亦未轉交賄賂與該等有投票權之人，李瑞珠對該其餘有投票權人僅止於預備行求賄賂階段）。
二、案經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被告李瑞珠及其辯護人對於下列所引用證據之證據能力均表示沒有意見，而得作為判斷之依據（見本院卷第51至52頁），且查被告對其於本案所為自白，並未主張係遭受不正方法而得，倘經與本案其他事證互佐而得認與事實相符，即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雖均屬傳聞證據，惟經當事人及辯護人表示對於證據能力沒有意見，經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亦有證據能力；另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甚高關聯性，又查無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之證據，且無依法應予排除之情事，是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認定：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與準備程序、審理中皆自白不諱（見選偵216號卷第31至33頁；本院卷第50至51、78、82頁），並有證人賴炎彬之證述可佐（見警卷第5頁反面至第7頁；選偵284號卷第31至32、39至43頁），且有嘉義縣選舉委員會112年1月6日嘉縣選一字第1120000036號函檢附第20屆縣議員選舉臺灣省嘉義縣第143投票所選舉人名冊影本、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選偵字第284號等緩起訴處分書、臺灣省嘉義縣議會第20屆議員選舉選舉公報、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稽（見選偵284號卷第49至53頁；本院卷第25至29、71至73頁），復有證人賴炎彬提出供扣案之賄賂款項3,000元可憑，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
二、按選罷法之賄選罪，以行為人主觀上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行為人客觀上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為要件。是否具有對價關係，除審酌行為人之主觀意思、行為時之客觀情狀，本於推理作用加以綜合判斷外，並應衡量給付之對象、時間、方法、價額、數量及其他客觀情狀，依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評價有無逾越社會相當性，兼及是否足以影響或動搖投票意向等項，審慎認定之。如具有相當對價關係，縱假借餽贈、走路工、到場造勢之報酬等各種名義之變相給付，仍非所問，有最高法院著有109年度台上字第5049號判決可參。查被告交付如前所述之款項，是以每位有投票權人1,000元為計以現金形式發放，與一般選舉活動中，單純發放供選民對於各候選人加深印象之贈品，諸如原子筆、涼扇、面紙、帽子等物客觀價值相較並非相當，且發放、收受上開現金是透過被告私下與投票權人即證人賴炎彬見面交付及委託交付予其他有投票權人，依目前社會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等情狀以觀，足認該現金之交付、收受與投票權為一定行使間，具有對價關係。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予認定，應予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144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而本案嘉義縣第二選區第20屆縣議員選舉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條所規定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自屬刑法第144條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規定，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又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方之意思為已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受賄者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乃雙方意思表示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交付」，指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得賄賂而加以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絕收受，顯無收受之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至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時，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是行賄者若未會晤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人，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三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時，行賄者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否則，有投票權人如拒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該第三人並未轉達行賄者行求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行賄者之意思表示既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核被告就其交付賄賂與投票權人賴炎彬之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交付賄賂罪，至於被告對投票權人賴炎彬行求、期約為一定之投票權行使之前階段行為，均應為交付賄賂之後階段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另被告就其委由賴炎彬轉知、轉交其餘投票權人，因賴炎彬未轉知、轉交與其餘投票權人，即被告行賄意思均未傳達予其餘有投票權之人，且欲向該等其餘投票權人行賄之賄賂款項也未由該等人收受，故被告就此部分，係犯同法第99條第2項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罪。
二、再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立一投票行賄罪。而該罪之預備犯，僅止於該罪著手實行前之準備階段，若進而實行行賄之行為，即為行賄所吸收，不另論罪。則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人行賄，尚且論以一罪，其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部分賄選，部分尚在預備賄選階段，尤僅能論以一罪，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28、1951、5887號判決意旨可參。被告雖是以1交付賄賂與賴炎彬之行為，而同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交付賄賂罪、同條第2項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罪，然其所為是就同種選舉，同時對於多數有投票權之人行賄，而部分已達於交付階段，部分仍在預備行求階段，揆諸前揭意旨，自應僅論以1個投票交付賄賂罪。
三、按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就其所犯之罪，於偵查中已有自白犯罪，故應有前述規定之適用，應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選舉制度係民主根源，應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品行、學識、才能等條件後才得選賢與能，攸關國家政治及人民福祉甚鉅，如以金錢賄賂選民，將嚴重破壞候選人間之公平競爭，更敗壞選舉風氣，影響民主政治之運作，且政府在選舉期間均一再宣導不得從事賄選行為，被告當知公職人員選舉禁止行賄、收賄，卻僅因慮及候選人陳文忠對其有人情，即思以現金直接向選民買票方式，圖令候選人陳文忠當選，已危害應有之正當優質選舉風氣，所為顯不足取。兼衡以被告犯後雖於警詢時否認犯行，但經警移送由檢察官偵查時即知坦承犯行，而本案行賄之選舉為縣議員選舉，選舉之層級、規模非小，但依卷存事證，僅足認被告有如前述行賄行為，其於本案交付3,000元賄賂，其行賄意思與賄賂僅其中投票權人賴炎彬所獲知，至於其餘投票權人尚未經賴炎彬轉交或轉知，受賄之人數尚非甚眾，相對於縣議員選舉規模而言，影響尚難認嚴重。而被告前未曾因刑事案件遭判處罪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尚稱良好。暨被告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工作（見本院卷第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肆、被告未曾有刑案科刑、執行紀錄，已如前述，其所犯本案，固應予相當非難，然被告前未有其他刑事案件遭判處罪刑確定，其本案犯行是初犯，且核其犯罪動機、目的，堪信應係一時失慮、衝動而為上開犯行。故本院綜核前揭諸端事由與本案情節，認被告經此刑事追訴程序教訓及刑之宣告，應能知所警惕，諒無再犯之虞，是認為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對被告予以宣告緩刑4年。惟審酌被告所犯本案，仍見欠缺守法信念，為重建其正確法治觀念，並牢記本案教訓，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後4個月內向國庫支付2萬元，且於緩刑期間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6小時，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以啟自新並觀後效。
伍、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6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然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之規定並未針對褫奪公權之期間即從刑之刑度為何有所規範。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使其褫奪公權之期間有所依憑。查被告既因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經本院判處如主文所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褫奪公權。再審酌被告本案一切主、客觀情狀，併予諭知如主文所示之褫奪公權期間。
陸、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此項沒收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祇要係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或已否扣案，法院均應宣告沒收，並無自由裁量之餘地。但如其賄賂已交付有投票權之人收受，因收受者係犯刑法第143條第1項之投票受賄罪，其所收受之賄賂應依相關沒收之規定（刑法第143條第2項沒收之規定已經刪除）沒收。但倘其對向共犯（即收受賄賂者）所犯投票受賄罪業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規定為不起訴處分，或依同法第253條之1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者，則收受賄賂之對向共犯既毋庸經法院審判，其所收受之賄賂即無從由法院依相關規定宣告沒收。至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雖規定：檢察官依同法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及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此其特別限制係供犯罪所用、供犯罪預備或因犯罪所生之物，且必須屬於犯罪行為人，始「得」由檢察官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係採相對義務沒收主義，與前揭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其範圍並不相同。而該法條用語既曰「得」，而非曰「應」，則檢察官是否依該條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仍有裁量權，若檢察官未依上述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則法院自仍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規定，將犯投票行賄罪者所交付之賄賂，於投票行賄罪之本案予以宣告沒收，始符立法本旨。賴炎彬於偵查中將其所收受之賄賂3,000元繳回而扣案，而其受賄部分，是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其繳回之賄賂亦未經檢察官單獨聲請宣告沒收，仍由本院於本案宣告沒收，故上開款項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第3項、第5項、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11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37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韻羽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廖俊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品惠
                                    法  官  黃美綾
                                    法  官　郭振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王翰揚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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